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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 目 名 称：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

项 目 编 号：

建 设 地 点：芜湖市南陵县

验 收 单 位：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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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
行业

类别
道路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

项目

性质

新建

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南陵县水务局，南水〔2020〕92号，2020年 8月 29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4年 9月开工建设，2017年 12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
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初步设计单位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施工单位 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监理单位 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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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文）、《安徽

省水利厅关于贯彻水利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知的实施意见》（皖水保函【2018】69 号）

等的要求，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于 2021年 11月 9 日在芜

湖市南陵县组织召开了《南陵县秋浦大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安

徽云代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施工单位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共 6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

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关于水土保

持设施建设情况、水土保持监测情况的汇报，以及方案编制、监理、

及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经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秋浦大道位于南陵县城西部，为由北向南的城市主干道，北起

太白大道，往南与后港河北岸路、后港河南岸路、环城北路、陵阳

路（现状乌霞路）、规划路平交后终于籍山大道，起点桩号 K0+000，

终点桩号 K1+668.1，道路全长约 1.67km。工程总占地面积 8.35hm2，

均为永久占地。本项目工程总挖方量 3.18万 m3（含表土 0.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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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填方量 8.17万 m3（含表土 0.40万 m3），借方 4.99万 m3，无

余方。工程建设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工程于 2014年 9月开工，2017年 12月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0年 8月 29日，南陵县水务局以《关于南陵县秋浦大道（太

白大道-籍山大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南水〔2020〕92号）

批复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该工程开展了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含水土保持内容）。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年 5月-7月期间对本项目

水土保持开展补充调查监测，本项目采用调查监测、地面观测结合

遥感影像分析等方法，对项目建设期的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状况进

行分析评价。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完成之后项

目区 99.88%，土壤流失控制比 1.43，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

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9%，林草覆盖率 16.29%。六项指标均

满足方案批复的要求。

从监测的结果来看，本项目已对裸露地表采取了工程措施、植

物措施及临时措施，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良好，水土保持各项综

合措施防护效果明显，对周边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较小。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受建设单位委托，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秋浦大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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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并于 2021年 5月

至 2021年 7月深入到工程现场，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

土保持设施进行了实地查勘和资料查阅。2021 年 8月编制完成了

《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

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和工程监理工作，履行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缴纳手续，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

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

本正常；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

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法落实了

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了水土流

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目标值，依法履行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手续，符合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的条件，同意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进一步加强已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水土保持

功能的正常发挥。



三、 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职务／

笭
兰

子.......... 备注
职称

陶良志 工程师 归昊、 建设单位

吕纬纬 工程师 》2忔
水保方案编

i 制单位

A才立
验收报告编

付燕 工程师
制单位

王恺 工程师 归艺 监测单位

郑红采 项目经理 招办 监理单位

张根发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俅＃终
、

华伟

单位

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
处

安徽云代工程技术有限公

安徽云代工程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安徽云代工程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

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 

公司

南陵县水务局 科 长 竹叶 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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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线网状植被

施工单位: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9 日



开完工日期: 2014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主要工程量:

(1)路基工程区:道路全长约1.67km，综合绿化 1 .26hm2，边坡补植种草 0.06hm2 o

(2) 桥涵工程区:种草 0.04hm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无。

质量评定(单元工程、主要单元工程个数和优良品率，分部工程质量等级 ) : 

分部工程 单兀工程

单位工程 合格 合格率
总数

合格项 合格率
总数

项目 (%) 目 (%) 

植被建设
100 17 17 100 

工程
L....-. 一一一一一一- Jo- ~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

附件目录:

1.存在问题处理记录(实施单位处理情况、验收单位和日期〉

2. 其它文件

质量评|
定|

合格



工程名称

结构形式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植被

建设工程
工作量

工程量

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开工日期 I 2014 年 9 月 | 竣工日期 I 2017 年 12 月

工程内容及质量验收鉴定情况:

路基工程区:道路全长约1.67恼，综合绿化1.26 时，边坡补植种草 0.06时。
桥涵工程区:种草 0.04hm2 。
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验收评定等级为:合格。

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已经完成设计文件的全部内容，工程合同履行到位，所施工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工程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质量合同，同意验收。

2021 年 7 月 19 日

建设单位

2021 年 7 月 19 日



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防洪排导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排洪导流设施

施工单位: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9 日



开完工日期: 2014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主要工程量:

(1)路基工程区:雨水排水管 3250m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无。

质量评定(单元工程、主要单元工程个数和优良品率，分部工程质量等级) :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位工程 合格 合格率
总数

合格项 合格率
总数

项目 (%) 目 (%) 

防洪排导
100 33 33 100 

工程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

附件目录:

1.存在问题处理记录(实施单位处理情况、验收单位和日期)

2. 其它文件

质量评

定

合格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工程名称
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防洪

工作量
排导工程

结构形式 工程量

建设单位 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

设计单位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开工日期 I 2014 年 9 月 | 竣工日期 I 2017 年 12 月

工程内容及质量验收鉴定情况:
路基工程区:雨水排水管 3250m 。
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验收评定等级为:合格。

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已经完成设计文件的全部内容，工程合同履行到位，所施工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工程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质量合同，同意验收。
2021 年 7 月 19 日

2021 年 7 月 19 日



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场地整治

施工单位: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9 日



开完工日期: 2014 年 9 月 r--..2017 年 12 月

主要工程量:

(1)路基工程区:土地整治 1 .26hm2 。

(2) 桥涵工程区:土地整治 0.04hm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无。

质量评定(单元工程、主要单元工程个数和优良品率，分部工程质量等级 ) : 

分部工程 单兀工程

单位工程 合格 合格率
总数

合格项 合格率
总数

项目 (0/0) 目 (0/0) 

土地整治
100 2 2 100 

工程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

附件目录:

1.存在问题处理记录(实施单位处理情况、验收单位和日期)

2. 其它文件

质量评

定

合格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工程名称
秋浦大道工程建设项目土地 |

整治工程
工作量

结构形式 工程量

建设单位 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

设计单位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南陵县宏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开工日期 I 2014 年 9 月 | 竣工日期 I 2017 年 12 月

工程内容及质量验收鉴定情况:

路基工程区:土地整治 1.26hm2 。
桥涵工程区:土地整治 0.04hm2 。
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验收评定等级为:合格。

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已经完成设计文件的全部内容，工程合同履行到位，所施工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工程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质量合同，同意验收。

2021 年 7 月 19 日

监理单位

2021 年 7 月 19 日 2021 年 7 月 19 日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费告知书

水费通字 (2021J 第 37号

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223571764880J) : 

你单位在南陵县实施的秋浦大道工程，已通过南陵县水务局水土

保持行政许可，许可文号 [2020]92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 ((安徽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安徽省物

价局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水利厅关于我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

的通知)) ((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等规定，你单位应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人民币 8. 35 万 元。计征

明细情况:应缴费基数8. 35hm2 ，征收标准 1 元1m2 ， 减免性质_I一'

减免费额_I一。

请你单位在开工前(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在项目开工前、

开采矿产资源处于建设期的在建设活动开始前) ，到项目所在地政务

服务大厅税务窗口或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的相

关事宜。开采矿产资源的，除上述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外，你单位

在项目投产后，需在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按季度向项目所在地税务部

门自行申报缴纳矿产资源开采期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井下开

采类项目按销售额 1%。计征，露天开采类项目按销售额1. 5%0 ，已实行

资源税改革的煤炭企业减半收费 。

联系人:华伟

税务窗口 32号



国
明

和
证

4也...... 
收

申
税

回活始回

~~'CT--l 

国应~ No. 334025211000010625 

税务机关:国家税务总局南陵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15 日10 月2021 年填发日期:

纳税人名称 |南陵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纳税人识别号 1 12340223571764880J 

实缴(退)金额入(退)库日期税款所属时期品目名称手中税原凭证号

83 , 500.00 
收
据
联

33402621100003984 
l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 1 2021-10-15 至 2021-10-15 1 2021-10-15

交
纳
税
人
作
完
税
证
明

￥83 ， 500 . 00 制万全忏伍{百元整

填票人

伍方方

金额合计

妥 善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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